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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关于北京海天瑞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京天股字（2020）第 355-9 号 

北京海天瑞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根据与北京海天瑞声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签订的《委托协议》，接受发行人委托，担任发行

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上市”）的专项法律顾

问。本所已为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出具了京天股字（2020）第355号《北京市天

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海天瑞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

板上市的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京天股字（2020）第355-1

号《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海天瑞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律师工作报告》（以下简称“《律师工作报告》”）、京天股字

（2020）第355-5号《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海天瑞声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以下简称“《补

充法律意见书（一）》”）等法律文件，并已作为法定文件随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

的其他申请材料一起上报至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上交所针对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申请文件出具了上证科审（审核）[2020]693

号《关于北京海天瑞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申请

文件的第二轮审核问询函》（以下简称“《第二轮问询函》”）。本所律师现就《第

二轮问询函》要求发行人律师补充说明核查的有关问题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在《法律意见书》中所作的声明、承诺同样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如无特殊说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使用的简称与《律师工作报告》、《补充法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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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书（一）》使用的简称含义相同。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仅供发行人为本次发行上市之目的使用，不得被任何人用

于其他任何目的。本所在此同意，发行人可以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发行

上市申请所必备的法定文件，随其他申请材料一起上报上交所。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

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如下补充法律意见： 

一、第 7 项问题：关于整体变更时个人所得税事项 

“根据问询回复：（1）中瑞安、中瑞立、清德投资、上海丰琬、上海兴富和

杭州银杏数的自然人合伙人未就发行人整体变更缴纳完毕个人所得税；（2）发

行人律师未明确回复是否符合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 

请发行人说明：整体变更时前述股东个人所得税的申报和缴纳情况，是否

符合税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请发行人律师和申报会计师就整体变更时涉及的个人所得税的申报和缴纳

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一）整体变更时转增股本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的相关法律规定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将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有关税收试点政策

推广到全国范围实施的通知》（财税[2015]116 号）第三条，“1.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全国范围内的中小高新技术企业以未分配利润、盈余公积、资本公积向个

人股东转增股本时，个人股东一次缴纳个人所得税确有困难的，可根据实际情况

自行制定分期缴税计划，在不超过 5 个公历年度内（含）分期缴纳，并将有关资

料报主管税务机关备案。2.个人股东获得转增的股本，应按照“利息、股息、红

利所得”项目，适用 20%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关于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投资者征收个人所

得税的规定>执行口径的通知》（国税函[2001]84 号）第二条，“个人独资企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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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伙企业对外投资分回的利息或者股息、红利，不并入企业的收入，而应单独作

为投资者个人取得的利息、股息、红利所得，按“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应税

项目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以合伙企业名义对外投资分回利息或者股息、红利的，

应按《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关于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投资者征收

个人所得税的规定>的通知》（财税〔2000〕91 号）所附规定的第五条的精神确

定各个投资者的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分别按“利息、股息、红利所得”应税

项目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发行人 2017 年 11 月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整体变更前海天瑞声有限的

注册资本为 654 万元，整体变更后发行人的注册资本为 3,000 万元，发行人存在

整体变更时以未分配利润、盈余公积、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情形。发行人整体变

更设立时的发起人股东共 10 名，其中自然人股东 2 名（包括贺琳、唐涤飞）、法

人股东 2 名（包括天津金星、杭州士兰），有限合伙企业股东 6 名（包括中瑞安、

中瑞立、清德投资、上海丰琬、上海兴富和杭州银杏数）。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整体变更时自然人股东贺琳、唐涤飞及合伙企

业股东中瑞安、中瑞立、清德投资、上海丰琬、上海兴富和杭州银杏数的自然人

合伙人应就发行人整体变更时转增股本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 

（二）自然人股东贺琳、唐涤飞申报缴纳情况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将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有关税收试点政策

推广到全国范围实施的通知》（财税[2015]116 号）第三条的规定，2017 年 12 月

9 日，贺琳、唐涤飞已在北京市海淀区地方税务局第四税务所办理个人所得税分

期缴纳备案，贺琳、唐涤飞应于 2021 年度内分别缴纳其因发行人整体变更而应

缴纳的个人所得税 1,355,945.27 元、559,596.07 元，符合税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 

（三）合伙企业股东中瑞安、中瑞立、清德投资、上海丰琬、上海兴富和杭

州银杏数的自然人合伙人申报缴纳情况 



 

8-3-4 
 

根据中瑞安、中瑞立、清德投资、上海丰琬、上海兴富和杭州银杏数申报纳

税的银行回单、《税收完税证明》等，发行人整体变更时的合伙企业股东中瑞安、

中瑞立、清德投资、上海丰琬、上海兴富和杭州银杏数的自然人合伙人已申报缴

纳发行人整体变更时转增股本相应的个人所得税，符合税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 

（四）核查程序和核查结论 

1、核查程序 

本所律师主要履行了如下核查程序： 

（1）查阅发行人整体变更时的工商登记档案资料、《验资报告》； 

（2）查询有关整体变更个人所得税的法律法规； 

（3）查阅经北京市海淀区地方税务局第四税务所备案的《<个人所得税分期

缴纳备案表（转增股本）>及其填报说明》，并核查发行人是否符合中小高新技

术企业的条件； 

（4）向中瑞安、中瑞立、清德投资、上海丰琬、上海兴富、杭州银杏数了

解其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的相关情况，查阅中瑞安、中瑞立、清德投资、上海丰

琬、上海兴富和杭州银杏数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的银行回单、《税收完税证明》

等资料。 

2、核查结论 

本所律师认为，发行人整体变更时涉及申报缴纳个人所得税的股东包括自然

人股东贺琳、唐涤飞以及合伙企业股东中瑞安、中瑞立、清德投资、上海丰琬、

上海兴富和杭州银杏数的自然人合伙人。其中，自然人股东贺琳、唐涤飞已办理

个人所得税分期缴纳备案，符合税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中瑞安、中瑞立、清德

投资、上海丰琬、上海兴富和杭州银杏数的自然人合伙人已申报缴纳整体变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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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增股本相应的个人所得税，符合税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本页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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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海天瑞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补充法律意见书（二）》的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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